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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郑州市中牟县刁家乡庙张村，

国有中牟县林场南林区拍卖 260亩

土地，过度拉土进行倒卖，破坏生态

环境。

郑州市新郑市辛店镇王庄村委

会，王庄养猪场，距离居民区过近

（直线距离不到 100米），气味难闻，

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王庄社区

一组周沟，村前面和村南边以及村

南边的沟里堆放有大量的渣土，至

今无人清理，导致那一片的土地至

今未复耕。

郑州市新郑市郭店镇小司村，

几百家无名小作坊，噪音污染，粉尘

污染，气味难闻。

郑州市中牟县大孟镇湾张行政

村湾刘自然村西北角鱼塘东边 100

米左右，有 10亩到 20亩防护林，在

2018年之前全部被偷盗砍伐，破坏

生态环境。多次向中牟县林业局反

映，至今无人管理。举报人希望督

察组亲自到现场去调查。

郑州市新郑市新村镇水泉村，

河道里的建筑垃圾还没有全部清理

完毕，村支部书记孙里民就让村民

签字了结。

郑州市荥阳市京城路与康泰路

交叉口，无名工地，无环保手续，盖

加油站，噪音扰民，黄土裸露，扬尘

污染。

郑州市新郑市孟庄镇小耿湖村

小学东边，常年偷挖砂石，毁坏耕

地，破坏环境。

郑州市荥阳市贾峪镇新田大道

警察学校旁边，洞林湖污染严重，气

味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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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2年 1月 22日，中牟县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经调查，该建设项目内存在部分沙丘，地势高低不平，根据工程要求，需要将土地平整，并将多余沙土清

理外运。

2021年 2月 9日，国有中牟县林场向中牟县人民政府申请批复《关于处置2021年郑州市林业产业发展引

导项目内沙土资源的请示》（牟林场〔2021〕16号）。

2021年 2月 25日，国有中牟县林场委托河南豫财拍卖有限公司将国有中牟县林场南林区2021年林业产

业发展引导项目清障土方沙土进行拍卖，该项目清障土方沙土约166530.9立方米，买受人为河南彭邦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买受人河南彭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将该项目全部成交价款及履约保证金付清，并于2021年

3月 18日同国有中牟县林场、河南豫财拍卖有限公司成功签订交割协议，随后开始项目清障工作。

中牟县资源规划局分别于2021年 5月 12日、2021年 6月 30日函告国有中牟县林场对该工程加强监管，

严格施工规范，杜绝非法开采国家矿产资源情况的发生。

截至目前，项目内地面平整结束，清障已结束。

2022年 1月 21日、23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现场检查时，新郑市辛店镇王庄村

村民委员会的经济合作社存栏生猪已售完。

经查，新郑市辛店镇王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养殖场，与新郑市具茨山管委会李庄行政村北双咀自然村距

离最近，居民房屋和猪舍中间有高坡相隔。经现场测量，王庄村养殖合作社西南角猪舍距新郑市具茨山管委

会李庄行政村北双咀自然村居民房屋直线距离约90米，养殖场猪舍位于李庄行政村北双咀自然村东北方向

沟底处，沟深 5米左右。根据新郑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郑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调整工作方案的通知》

（新政〔2020〕2号）文件要求，城市和城镇居民区、文教科研区、医疗等人口集中区域为禁养区，根据现场情况

核查，该养殖场的位置不在城市和城镇居民区内，该养殖场选址符合要求。

现场调查时，新郑市辛店镇王庄村经济合作社存栏生猪已售完，厂区内粪便残留物有轻微气味。郑州市

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于 2022年 1月 18日委托河南中环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合作社场区周边臭气进行

取样检测。检测报告结果显示该合作社场区周边臭气达标。

2022年 1月 22日，二七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经现场调查核实，马寨镇王庄社区一组村前、村南以及村南边的沟里堆放的渣土，实为该社区第一、二、

五村民组整组因高压线迁改拆除后未清运的建筑垃圾。王庄社区将房屋拆除后，随即组织人员对征迁建筑

垃圾进行了覆盖。因征迁配套资金暂未到位，尚未开展建筑垃圾清运工作。同时，在土地利用规划调整之

前，王庄社区一组征迁区域仍属于村民宅基建设用地。群众举报王庄社区一组周沟，村前面和村南边以及村

南边的沟里堆放有大量的渣土问题属实；因该地块属王庄村征迁待建地，不属于耕地，群众举报的“至今无人

清理，导致那一片的土地至今未复耕”问题不属实。

2022年 1月 22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经现场调查核实，通过对小司村8个自然村全面排查，现场共排查到房屋出租户76户，其中，仓储存放类

38家，空出租房5家，自行搬离9家，涉及生产加工24家。

涉及生产加工类的24家中，属于环评豁免类，不需要办理环保手续。其中，17家属于分装、组装，生产过

程中不涉及粉尘、气味等。7家生产过程中会有部分粉尘、气味等问题，情况如下：

（1）新郑市郭店镇聚鑫纸制品加工厂，制作纸杯、纸碗；

（2）玻璃加工，进回玻璃按照尺寸切割；

（3）组装床，对床板进行拼接；

（4）河南特莱斯建材有限公司，对原料搅拌成涂料；

（5）剪裁手提袋，用无纺布裁剪缝制成手提袋；

（6）膨化食品，现场核查时，该加工点有三刀机1台、和面机1台，没有生产，生产工序为加工面粉后，经三

刀机切制而成；

（7）橱柜加工，现场核查时，该加工点有封边机1台和切割机1台，生产工序为加工半成品。

该7家加工作坊生产过程中会有部分粉尘、气味等问题，需整治提升，做到污染物达标排放，减少对周边

的环境影响。

2022年 1月 15日，中牟县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1.郑州市中牟县大孟镇湾张行政村湾刘村西北边鱼塘，距离80多米的国家防护林被无证砍伐多年，面积

有20亩的情况。

中牟县林业局工作人员现场对照“森林资源一张图”，群众举报地点及周边均不存在国家防护林。经查

阅相关资料，该处砍伐区域于2018年 10月 12日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中牟采字〔2018〕1012006号）。

2.向林业局反映多次无人管理的情况

经调查，该举报人向中牟县林业局反映的情况，均按照程序处理完毕。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

出终审判决，不存在反映多次无人管理现象。

2022年 1月 24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查。

经新郑市水利局确认，根据新郑市河道蓝线规划公示，该问题区域不在蓝线范围内，不属于河道，直径距

离黄水河河道约3公里；经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确认，举报件中反映的问题区域土地性质为林地。

关于“河道里的建筑垃圾还没有全部清理完毕”问题，曾于 2021年 12月 31日经省委第一环境保护督察

组交办，新郑市高度重视，立即要求新村镇对该问题全面彻底整改。新村镇已出动 10辆机械设备、20人，清

除该处荒沟内平整土地使用的渣土以及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当时由于天气原因，还有少许建筑垃圾残留

物，等雪化了后再继续清理。截至2022年 1月 3日，已清理到位。

为验证村两委整改工作群众满意度，2022年 1月 20日，水泉村两委组织周边村民填写民意调查表，共填

写20份，结果都对此项清理工作表示满意，并不存在让村民签字了结的问题。

2022年 1月 22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正在进行吊车吊装作业，施工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噪音，地面铺设有防尘网，未发现

黄土裸露及扬尘污染情况。

经调查，2021年 2月，郑州市生态环境局荥阳分局批复了《郑州顺发实业有限公司荥阳顺发加油站、充电

站合建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荥环审〔2021〕13号）；该项目办理有发改委备案、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等手续，但没有安全评估方面审批和商务局相关手续。

2022年 1月 22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

经查，该宗地位于新郑市孟庄镇双湖大道南侧耿湖小学东侧，属新郑市孟庄镇小石庄村土地，占地面积

约4亩，土地性质为基本农田，现场为一处土岗，仅发现筛沙机一台，存在筛沙行为。经走访调查了解，该处为

中牟九龙镇老张庄村刘永强和孟庄镇孟庄村孟发龙合伙挖土岗的沙土筛沙。

2022年 1月 23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

现场调查时，工作人员实地察看了洞林湖水面及周边情况，水面无异味，较为清澈；洞林湖东边为警察学

校、南边为海豚湾小区、西边为湿地公园、北边为新田城别墅区，周边无工业企业，未发现违法排污现象。因

“7·20”特大暴雨，洞林湖作为贾峪镇主要行洪区域，造成洞林湖周边廊道、绿化带等损毁严重，已列入灾后重

建项目。

根据荥阳生态环境监测站 2021 年对洞林湖的水质检测结果，COD 年均值为 28mg/L，氨氮年均值为

1.55mg/L，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五类标准（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

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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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中牟县将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严格要求工地施工落实“八

个百分百”要求。

1.新郑市农委已对该养殖场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落实

动物卫生防疫要求，完善消毒设

施；同时，要求进一步完善污染

防治设施，对沉淀池粪道进一步

密封，对粪污晾晒场地进一步提

升。目前，已完成沉淀池粪道的

密闭工作和粪污晾晒场的清理

完善工作。

2.新郑市要求辛店镇加强对

该养殖场的日常监管，督促企业

及时清除粪便，做好除臭工作。

1.对征迁建筑垃圾再次进行

排查并覆盖，确保不产生扬尘污

染。

2.根据建设规划调整和配套

资金到位情况，合理处置征迁遗

留建筑垃圾。

1.新郑市郭店镇组织小司村

两委干部，成立专门工作组，持

续开展环境提升活动，对村庄内

的出租户建立工作台账，进行动

态管理，对于现有符合政策要求

的加工户，建立环保管理制度。

2.目前排查出的 7家整改提

升类加工作坊，现处于停产状

态，下一步，需要整改提升，确保

污染物排放达标，依法经营。

3.对于新增加的经营户，郭

店镇要严格把关，积极与相关部

门对接，确保生产经营符合法律

政策要求。

中牟县将加大林木采伐政

策宣传力度，普及林木采伐相关

政策，提升群众依法采伐意识。

新郑市将督促新村镇政府

和相关部门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安排专人对此处进行看管，防止

问题死灰复燃。

因该项目手续不完善，荥阳

市京城路街道办事处已通知该

单位立即停工，待手续办理齐全

并通过相关部门现场验收后方

可施工。

1.现场责令当事人拆除筛沙

机，对该地块进行复耕。目前，

筛沙机已拆除完毕，土地正在按

要求进行复耕。

2.孟庄镇政府将此地作为重

点监控区域，定期排查，严防死

灰复燃。

贾峪镇政府将加大日常巡

查与监管力度，杜绝污水直接排

入洞林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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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店

镇纪委给

予小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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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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